[bookmark: _Toc4696]人保财险湖北省宜昌市分公司食堂非生鲜类食材物资配送服务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本项目人保财险湖北省宜昌市分公司食堂非生鲜类食材物资配送服务项目（采购代理项目编号：大华招标【2026】066号）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批准并落实资金，组织本项目的磋商工作，采购合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宜昌市分公司”）根据成交结果与成交人签署。现委托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公开竞争性磋商，有意向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可前来参与磋商响应。 
[bookmark: _Toc15967]一、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1项目名称：人保财险湖北省宜昌市分公司食堂非生鲜类食材物资配送服务项目
1.2采购范围：根据人保财险宜昌分公司食堂的需求，现拟采购食材供应商，承担人保财险宜昌分公司食堂主副食材物资配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蔬菜类、粮油、水果、干货等类食品食材。食堂每日就餐人数约为255人，提供早、中餐菜品及少量晚餐、工作接待餐的食材服务等。具体内容及要求见磋商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1.3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包
1.4项目性质：服务
1.5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1.6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7预算金额：66万元（1年）
1.8中标人数量：2个（按月平均分配配送份额）
[bookmark: _Toc2879]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供应商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供应商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磋商日前3个月内供应商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除开具银行明确表示复印无效的，银行资信证明可以是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由供应商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
2.3供应商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由供应商提供书面承诺或声明，或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供应商须同时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或由供应商提供相关书面承诺或声明；
2.5供应商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需提供自磋商公告发布之日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期间对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信用中国查询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5
2.6严禁列入采购人及其所隶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2.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标包磋商响应或未划分标段/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的磋商响应，需填写《供应商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2.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磋商响应。
2.9其它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备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_Toc3283]三、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法为合格制，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磋商文件第三章评审办法。未通过资格后审的供应商，响应文件将被否决，不进入磋商、详细评审等后续环节。
[bookmark: _Toc12076]四、磋商文件的获取
4.1磋商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4日至2026年05月21日，上午09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7时（北京时间，下同）。
4.2磋商文件获取方式：线上获取。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应当在获取时间内，提供下列材料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以“单位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邮箱”为邮件主题，提供①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件③竞争性磋商文件获取登记表加盖公章扫描件（格式详见附件）④标书费对公转账凭证截图，发送至邮箱1103542849@qq.com办理报名手续，汇款时须备注“单位简称+项目编号”（银行账户信息：户名：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江岸支行；账号：200631582010013；行号：402521001011）。
4.3售价400元/份，售后不退。
4.4潜在供应商在采购代理机构报名后还需登陆“人保e采”外网门户（https://ec.picc.com/）进行注册报名（具体操作详见网站说明），未在规定时间同步在此网站注册报名的，其报名无效。
[bookmark: _Toc29653]五、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5日14时00分00秒。
5.2响应文件的递交：须现场递交至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塔子湖越秀星汇君泊3期A座23楼开标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未按照磋商文件要求封装的纸质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5.3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磋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邀请供应商代表准时参加。
5.4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收响应文件：
5.4.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5.4.2未按照响应文件要求密封的；
5.4.3未按照磋商公告要求获取磋商文件的。
[bookmark: _Toc32745]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磋商公告同时在“人保e采”外网门户（https://ec.picc.com/）、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除上述外，采购人不在其他任何网站、论坛等媒介上发布任何采购信息，其他任何媒介上转载的、以采购人为采购主体的采购信息均为非法转载，均为无效。对于非法转载、篡改采购公告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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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80-A号
联系人：马建福 
电话：15807206588 
电子邮件：majianfu@hub.picc.com.cn 

采购代理机构：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塔子湖越秀星汇君泊3期A座23楼
联系人：李俊
电话：027-82655075
邮箱：1103542849@qq.com
开户银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江岸支行
账号：200631582010013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14日


附件：

人保财险湖北省宜昌市分公司食堂非生鲜类食材物资配送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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